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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行政审批“两集中、两到位”工作

实施方案（试行）

各股室、自然资源所、事业单位：
为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高行政审批效率，创优政务服务环境，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通过行政审批“两集中、两到位”改革，推进行政审批职能向一个股室集中、行政审批股室向区政务服务中心集中，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进驻区政务服务中心到位、行政审批权限授予窗口到位，不断提高行政审批效能，为全区发展创造良好的政务环境。

基本原则

（一）依法依规原则。依据《行政许可法》及自然资源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规范行政审批管理，提高行政审批效率。

（二）审管分离原则。将审批与监管相分离，切实改变“重审批、轻监管”的工作状况，进一步提升审批效能和服务质量。

（三）高效便民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简化审批流程、压缩审批时限、提高审批效率，让企业群众“少跑路”，提供依法、便民、廉洁、高效的审批服务。
行政审批改革内容

我局涉及行政审批工作的主要办事人员进驻区政务服务中心自然资源窗口，对我局的28项行政许可事项在政务服务中心自然资源窗口受理、办结。行政审批股、国土空间规划股和交易事务所进驻窗口，统一由行政审批股协调。行政审批股负责管理使用“长治市上党区自然资源局行政审批专用章”。    行政审批窗口要实现“前台综合受理、后台集中审批、一个窗口出件”的要求。

各相关业务股室要优化业务流程，压减申请材料，参与行政审批事项的协办审查，并加强对行政审批事项的事中、事后监管。所有行政审批事项，严格执行自然资源执法监察大队一票否决制。

我局的28项行政审批事项的具体办理调整如下：

1.由窗口全程办理的事项有18项：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核发；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

临时用地审批。

建设工程竣工规划认可证核发；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发；

建设工程（含临时建设）规划许可证核发；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核发；

历史建筑实施原址保护审批；

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核心保护范围内拆除历史建筑以外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审批；

历史建筑外部修缮装饰、添加设施以及改变历史建筑的结构或者使用性质审批；

政府投资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竣工验收；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需要利用属于国家秘密的基础测绘成果审批；

土地开垦区内开发未确定使用权的国有土地从事生产审查；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审核；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审核；

划拨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及附着物所有权转让、出租、抵押审批；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后土地使用权分割转让批准。

2.窗口受理，接转相关股室办理后，交由窗口出件的事项10项：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协议出让；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划拨；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划拨审批；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租审核；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改变土地用途审核；

开采矿产资源划定矿区范围批准；

矿产资源采矿许可；

新设采矿权登记；

乡（镇）村公 共设施、公益事业使用集体建设用地审核；

乡（镇）村企业使用集体建设用地审批。

四、审批流程                      

（一）受理

申请人在区政务服务中心自然资源窗口进行登记，行政审批股对申请材料进行要件审查，符合要求的，予以受理，并出具受理通知书；材料不齐全或不规范的要一次性告知应补充、完善、规范的内容；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面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的理由，并将申请材料退回申请人。

（二）后台审查

1.申请人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2.负责初审的各股所要严格把关，并对要件内容的真实性及监管情况负责，同时出具初审意见；
3.行政审批股审查人员负责对申请材料的合法合规性进行全面审查。

（三）审核

审核人对申请材料全面审核。需要多个股室共同协办审查的事项，由行政审批股组织相关股室进行会签，需进行现场踏勘的，应组织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

（四）决定

审核完结后，一般由分管行政审批股的局领导签批，特殊情况需呈报局长的审批事项由各业务分管领导报局长进行签批，统一使用行政审批专用章。

（五）办结

申请人领取证书（文件），并在行政审批事项办结结果通知书上签字后视为办结。

五、审批时限
行政许可事项时限一般为20个工作日，具体为：受理（1个工作日）--审查（3个工作日）--审核（7个工作日包含现场踏勘）--（需要会签的进行会签3个工作日）--汇总（1个工作日）--决定（2个工作日）--办结（1至2个工作日）。

各个环节需要在规定工作日内进行签字确认，在规定工作日内未签字的，视为同意办理，直接转入下一个环节。要尽量优化各环节审批时限，具体事项视情况做出办结时限承诺。

对各环节中逾期未办理的事项，由督察室发出督办通知，限期办理。未按承诺时限办理的，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全局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六、组织领导机构

为扎实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经研究，成立长治市上党区自然资源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组，领导组名单如下：

组  长：李富强    局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张晓飞    分管行政审批股副局长
李志兵    局党组成员

韩红忠    局党组成员

李  明    局党组成员

成  员：贾海军    行政审批股股长

丁学良    办公室主任

        贺俊兵    自然资源事务所主任
王旭亮    监察大队

        段丽芳    国土空间规划股股长

崔晓霞    开发利用股股长

        程向军    矿管股股长 

        李  俊    生态修复股股长

        冯建伟    测绘股股长 

        田旭琴    耕保股股长
        李小军    确权登记股股长

        宋俊峰    交易事务所所长

        景海军    财务股股长

        刘彦东    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

        郜  伟    督察室主任
        各自然资源所所长
领导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分管行政审批股副局长兼任，具体协调和指导工作开展，确保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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